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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學系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紀錄 

會議日期：110 年 2 月 25 日（星期四）中午 12：00     地點：社管大樓 313 室 
主 持 人：林谷合主任             紀錄：邱明美助教 
出席人員：林正寶老師、王精文老師、陳家彬老師、林金賢老師、莊智薰老師、 

喬友慶老師、蕭  櫓老師、蔡玫亭老師、黃瑞庭老師、遲銘璋老師、 
張曼玲老師、唐資文老師、萬國芬老師、林義挺老師 

列席人員：李岳哲會長(系學會) 

壹、主席報告： 

一、喬友慶老師指導周靖偉碩士班系友榮獲「財團法人宋作楠先生紀念教育基金會

109 年度碩士論文獎」論文獎。 
二、喬友慶老師指導張傳慧博士班系友榮獲臺大管理論叢跨醫療領域經營管理國際

研討會 Editor's Choice Award。 
三、本系 109 會計年度經費報告。 
四、109 年管理學院統籌「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厚實學院研究能量」經費已協助

本系建置視訊會議設備兩套，一套安裝於 303 教室，一套移動式放置於本系辦

公室，請各位老師多加利用。 
五、本系設備費採累計登錄制，本年度先行分配每位老師 2 萬元額度，各位老師本

年度若有設備請購需求，請於 110 年 7 月 31 日前提出需求，俾便本系進行設

備費使用規劃。 
六、本系已於 2021 中區大專院校管理個案競賽聯席會議表達本系未來不再擔任中

區大專院校管理個案競賽主辦單位，今年度學生仍可組隊報名，報名費由本系

經費支應。 

貳、提案討論： 

案由一：高階經理人碩士在職專班與本系合聘黃瑞庭老師案，請討論。 
說明：一、黃瑞庭老師擬自本系轉聘高階經理人碩士在職專班案於本日上午召開本系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二、依據「國立中興大學教師合聘辦法」(如附件 1)及 110 年 2 月 5 日高階經

理人碩士在職專班便簽(如附件 2)辦理。 
三、依據「國立中興大學管理學院教師員額流動作業原則」(如附件 3)，轉聘

期間以一年為原則，期滿自動歸建原屬單位。黃瑞庭老師轉聘及合聘期間

為 110 年 8 月 1 日至 111 年 7 月 31 日，期滿自動歸建本系。 
四、本案若獲同意，請討論合聘協議書(如附件 4)本系(從聘單位)之權利與義

務，及建議高階經理人碩士在職專班 (主聘單位)內之權利與義務。 
決議：照案通過，決議合聘協議書如附件。 

http://person.nchu.edu.tw/admin/upload/%E5%9C%8B%E7%AB%8B%E4%B8%AD%E8%88%88%E5%A4%A7%E5%AD%B8%E6%95%99%E5%B8%AB%E5%90%88%E8%81%98%E8%BE%A6%E6%B3%95%20(105.12.0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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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本系系主任選薦及解聘要點修正案，請討論。 
說明：一、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如下。 

二、本系「系主任選薦及解聘要點」修正草案如附件 5。 
辦法：系務會議通過，依行政程序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案，請討論。 

說明：一、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下： 

國立中興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系主任選薦及解聘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四、系主任候選人之資格： 

(一)本系合格副教授以上教
師均具候選人資格，有
意願者提出書面申請競
選。 

(二)由本系講師以上專任教
師二分之一連署推薦之
本校非本系合格專任教
授。 

(三)候選人 需具有學術成
就、品德高尚、服務熱
忱、行事公正及行政能
力者為原則 必須未曾因
違反學術倫理而受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處分，且
具有下列各目條件之
ㄧ，其中著作須為第一
作者或通訊作者且符合
本校「教師升等評審標
準暨聘任升等著作送審
準則」之規定： 
1.最近五年於管理學院
認可之國際期刊、科技
部各學門一級(或同
級)期刊、或國際期刊
對等之論文集發表論
文﹝含發明專利、新品
種育成、技術移轉等成
果﹞二篇(件)以上；或
由具審查制度之出版
單位且經院教評會審
查通過出版專書一本
以上。 

2.最近五年曾主持二年
以上科技部研究型計
畫者。 

3.最近五年曾獲校級教
學或服務特優獎勵者。 

四、系主任候選人之資格： 
(一)本系合格副教授以上教

師均具候選人資格，有
意願者提出書面申請競
選。 

(二)由本系講師以上專任教
師二分之一連署推薦之
本校非本系合格專任教
授。 

(三)候選人需具有學術成
就、品德高尚、服務熱
忱、行事公正及行政能
力者為原則，且具有下
列各目條件之ㄧ，其中
著作須為第一作者或通
訊作者且符合本校「教
師升等評審標準暨聘任
升等著作送審準則」之
規定： 
1.最近五年於管理學院
認可之國際期刊、科技
部各學門一級(或同
級)期刊、或國際期刊
對等之論文集發表論
文﹝含發明專利、新品
種育成、技術移轉等成
果﹞二篇(件)以上；或
由具審查制度之出版
單位且經院教評會審
查通過出版專書一本
以上。 

2.最近五年曾主持二年
以上科技部研究型計
畫者。 

3.最近五年曾獲校級教學
或服務特優獎勵者。 

配合本校 108 年 12 月
20日第 87次校務會議
修訂「國立中興大學各
學院系所主管選薦及
解聘辦法」及本院 109
年 1 月 15 日 108 學年
度第1學期第1次院務
會議修訂「國立中興大
學管理學院系所主管
選薦及解聘要點」修訂
候選人資格規範。 

國立中興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三、本系教評會置委員七人，以
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

三、本系教評會置委員七人，以
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

一、依據院校母
法，逕明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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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開會時並任主席。推（遴）
選委員六人，由本系講師以
上專任教師就合格專任教
授、副教授中推選組成之，
其中具教授資格之人數，不
得少於五人。如本系推選委
員人數不足時，其不足人數
由系主任就校內外性質相近
系所教授或國內研究機構具
相當於教授資格之研究人員
遴選若干人，經系務會議通
過，送請院長轉請校長核聘
之。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
連任。 
前項委員須為未曾因違反學
術倫理而受校教評會處分
者。 
推(遴)選委員應為學養俱
佳、教學認真、公正、熱心
之教授、副教授，且應有下
列條件之一： 
（一）最近五年於管理學

院 認 可 之 國 際 期
刊、科技部各學門
之一級  (或同級 )
期刊或國際期刊對
等之論文集，發表
論 文 ( 含 發 明 專
利、新品種育成、
技術移轉等成果 )
二篇 (件 )以上 (第一
作 者 或 通 訊 作
者 )，或由具審查制
度之出版單位且經
院教評會審查通過
出 版 專 書 一 本 以
上。前述之著作均
須符合本校「教師
升等評審標準暨聘
任升等著作送審準
則」之規定。  

（二）最近五年曾主持二
年 以 上 科 技 部 研
究型計畫者。  

系主任如未具有前項推（遴）
選委員之資格，應由委員會
推選委員一人擔任召集人。 
 
本系教評會審查新聘、升
等、改聘、延長服務、解聘、
停聘、不續聘等案件時，參
加表決人數仍至少應有五
人，不足之數由系務會議建
議遞補符合資格人選送請院
長核定之。 

人，開會時並任主席。推（遴）
選委員六人，由本系講師以
上專任教師就合格專任教
授、副教授中推選組成之，
其中具教授資格之人數，不
得少於五人。如本系推選委
員人數不足時，其不足人數
由系主任就校內外性質相近
系所教授或國內研究機構具
相當於教授資格之研究人員
遴選若干人，經系務會議通
過，送請院長轉請校長核聘
之。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
連任。 
前項委員須為未曾因違反學
術倫理而受校教評會處分
者。 
推(遴)選委員應為學養俱
佳、教學認真、公正、熱心
之教授、副教授，且應有下
列條件之一： 
（一）最近五年管理學院

認可之國際期刊發
表論文 (含發明專
利、新品種育成、
技術移轉等成果 )
三篇 (件 )以上，包
含科技部各學門之
一級期刊或國際期
刊對等之論文集論
文二篇以上，或由
具審查制度之出版
單位且經院教評會
審查通過出版專書
一本以上。  
前述之著作均須為
第一作者或通訊作
者且符合本校「教
師升等評審標準暨
聘任升等著作送審
準則」之規定。 

（二）最近五年曾主持二
年 以 上 科 技 部 研
究型計畫者。  

系主任如未具有前項推（遴）
選委員之資格，應由委員會
推選委員一人擔任召集人。 
本系教評會審查上一級教師
案件時，次一級教師不列入
出席人數亦不得參與對上一
級教師資格之評審。 
本系教評會審查新聘、升
等、改聘、延長服務、解聘、
停聘、不續聘等案件時，參
加表決人數仍至少應有 5
人，不足之數由系務會議建
議遞補符合資格人選送請院
長核定之。 

本系發表論
文、期刊等
之篇數。 

二、將阿拉伯數
字改為國字
數字，以符
法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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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如附件 6。 
辦法：系務會議通過，依行政程序報請院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本系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111 年 2 月)擬新聘教師專長領域案，請討論。 
說明：蘇明俊老師於 107 年 1 月 31 日退休，林正寶老師預計於 111 年 1 月 31 日屆齡

退休，本系提出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員額申請 2 名，專長領域為管理相關領域(含
組織與人力資源管理、國際企業與策略管理、決策科學)，業經 110 年 1 月 6
日管理學院教師員額管理小組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會議審議通過，需於 113 年

1 月前完成聘任。 
決議：延期再議。 

參、臨時動議：無 

散會:下午 12:50 


